
國立中山大學先進綠能動力車輛與載具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110年 6月 30日經 110學年度第 13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年 9月 8日校長核可 

一、 依據「國立中山大學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與評鑑要點」訂定本要點，設「國

立中山大學先進綠能動力車輛與載具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研究中心）。 

二、 本研究中心為本校任務編組三級中心。 

三、 本研究中心以開發先進綠能動力車輛與載具為主要研究目標，並促進相關

產業與本中心之技術鏈結，進而提供業界所需之工商諮詢服務。同時、亦

針對綠能動力與無人載具領域之測試及研發技術進行推廣。 

研究項目包含： (1) 內燃機混合動力技術 (2) 電池測試及材料技術 (3) 先進

馬達技術 (4) 控制及無人載具技術 (5)資安技術。 

四、 主要業務內容如下 : 

(一)承接綠能及電動車相關業者、政府部門與法人單位之產學委託案。 

(二)提供評量、報告、測量方面的策略與實質建議予業界與政府部門。 

(三)建立區域性以及全球性之產業研究合作夥伴關係，共同促進綠能動力車輛

與無人載具領域之專業知識的應用和發展。 

(四)培育上述研究項目之專業技術人才及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 

(五)從事先進綠能動力車輛與載具之專題研究與國際性之學術研究。 

(六)領導全臺灣評估相關領域之研究。 

(七)不定期提供科普教育與學術產業相關論壇及研討會。 

五、 本研究中心下設內燃機混合動力技術組、電池測試及材料技術組、先進馬達

技術組、控制及無人載具技術組、資安技術組等五個研究技術組，與綜合業

務組。各組之工作內容如下： 

(一)內燃機混合動力技術組、電池測試及材料技術組、先進馬達技術組、控制

及無人載具技術組、資安技術組。 

1.評估專題之研究工作。 



2.辦理國內外與先進綠能動力車輛與載具，及混合動力系統相關聯之學術與

產業合作。 

3.主動關注國內外之綠能、無人載具及混合動力系統議題，延伸與測量及評

估相關研究議題，並提供業界實務問題之解決方案。 

4.執行產學及學術研究計畫，提供業界諮詢服務。 

(二)綜合業務組： 

1.辦理測驗評量應用研習會、工作坊與學術研討會。 

2.辦理本研究中心人事、經費與財產管理等行政事項。 

3.蒐集各種與測量及評估相關之學術論文及期刊等資料。 

4.一般庶務及公文處理與其他交辦事項。 

六、 本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任期三年，得連任之。 

中心主任綜理中心事務，由系所主任或院長推薦先進綠能動力車輛與載具領

域之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以上資格者，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之；另視業務需要

得置執行長一人，協助本研究中心運作。 

各研究技術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任命之。綜合業務組成員由中心主

任或各研究技術組組長視業務需求聘用之。 

七、 所有業務相關人員依計畫性質聘任，計畫結束後解聘之。 

八、 本研究中心設諮詢委員會，由中心主任及各研究技術組組長推薦業界或法人

代表組成， 不定期提供最新之產業與科技發展趨勢建議。 

委員為無給職。 

九、 本研究中心及各小組所有經費(含人事費)應由委託計畫自給自足。本研究中

心經費管理依「國立中山大學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與評鑑要點」辦理。 

十、 本研究中心每年應實施自我評鑑，成立滿三年起需接受學校之評鑑，評鑑項

目與方式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研究中心有下列情況時，應予裁撤： 

(一)原成立原因消滅，或經費不足以支應運作時，經中心主任、系務會議或校

長提出裁撤者。 



(二) 本研究中心發生「國立中山大學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與評鑑要點」應被裁撤

之情形。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